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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标准

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制度的重要性。
现行规定较为分散，涉及4部部门规章和2部规范性
文件。
部分条款内容不能适应现行工作需要。

 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
申报标准的，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
报，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。

 《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》第三条 经营
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
务主管部门申报，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：

 （一）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
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，并且其中至少两个
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
币；

 （二）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
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，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
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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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的背景

 自2008年8月《反垄断法》正式实施至今，中国经
济经历高速增长，市场环境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，
反垄断工作面临许多新的变化和挑战。

 在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领域，以营业额为核心的传
统定量标准在过去发挥了巨大作用，但无法适应当
下经济发展与应对当前国内与国际形势变化需要以
及监管需求，需要研究进行调整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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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进展

 正在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有关课题研究报告。
 研究报告的要点：
 世界主要司法辖区申报标准的理论和实践；
 现有申报标准存在的问题：较单一、缺乏动态性，

无法适应企业的高速增长和覆盖新经济时代新型
竞争；

 改革的思路：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和多重指标机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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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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